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
鲁安办函〔2025〕20号
各市人民政府安委会，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
近期有关媒体反映我省部分地区存在生产、使用劣质安全帽等问题，为认真落实法律法规和省委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现将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使用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动企业严格落实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使用要求。各市、各有关部门要督促各类企业，特别是矿山、化工、冶金、有色、建材、机械和房屋建筑、市政、交通、电力工程建设等重点行业领域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领域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强制性国家标准，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要将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使用情况纳入企业日常安全检查、隐患排查重要内容。3月底前，各市、各有关部门要组织各类企业开展一次全面自查（自查内容详见附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并建档备查。
二、从严排查整治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使用突出问题。各市、各有关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将“安全帽”等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使用情况纳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日常监管执法，利用明查暗访、督查检查、非现场执法等方式，持续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未给从业人员配备劳动防护用品或者配备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劳动防护用品的，一律依法严格查处。对因违规配备、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一律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加强全链条监管，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及时将使用环节发现的问题线索移交市场监管部门，追根溯源严查生产、销售环节违法行为，形成强大监管合力。
三、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和社会共治力度。各市、各有关部门要面向各类企业，积极开展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使用标准培训宣贯，综合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推动企业按需求购买、按标准配备、按岗位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要将安全帽等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使用情况作为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的重要内容。畅通12345热线或者属地有关部门网站、电话、信函等举报渠道，加强举报核查力度，对查证属实符合奖励条件的，依规予以兑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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